
交通部觀光署花東縱谷國家風景區管理處
函

地　址：978004 花蓮縣瑞穗鄉鶴岡村17鄰興鶴路
二段168號

聯絡人：茹靜芬
聯絡電話：03-8875306　分機：701
傳真：03-8875358
電子郵件：elv1703-elv@tad.gov.tw

受文者：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年1月19日
發文字號：觀谷人字第1159900301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

主旨：檢陳本處「114年度安全衛生防護執行情形調查表」及「114

年度職場霸凌防治執行情形調查表」各1份，請鑒核。

說明：

一、依鈞署115年1月15日觀人字第1156000057號書函辦理。

二、查旨揭調查表，本處業依「公務人員執行職務安全及衛生防

護辦法」相關規定於115年1月15日提請本處安全及衛生防護

委員會會議審議通過，並就執行情形得公開部分製作書面報

告，於本處網頁公開揭示。

正本：交通部觀光署
副本：

抄本 檔　　號：

保存年限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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